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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或连带责任。 

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广州广日电气设备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日电气”）近日收到广州市照明建设管理中心《中标通知

书》（广州建交（公）中字[2013]第[7212]号、[7213]号）。广日电气与广州市第三建

筑工程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（以下合称“联合体公司”），参加了广州市照明建设管

理中心于 2013 年 9 月组织的“广州市中心城区路灯节能改造服务项目”招标活动。

经评审委员会推荐，招标人确定联合体公司为该项目第三标段、第四标段的中标单

位。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

1、招标人：广州市照明建设管理中心 

2、项目名称：广州市中心城区路灯节能改造服务项目第三标段、第四标段 

3、项目承包方式：采用节能改造服务合作方式，节能改造服务合作期年限为 8

年，政府分成电费的分成比例为 20%，投标单位分成电费的分成比例为 80%。 

4、项目预计建设规模：该项目第三、第四标段预计合计更换改造 LED 路灯 2

万盏。 

5、项目内容：本项目旨在推广应用 LED 照明产品。中标人须按国家有关法律、

法规、政策的要求并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，负责项目所有资金投入及灯具的改造，

对项目的资金筹措、建设实施、安全等全过程负责，项目实施过程接受监理机构的

监督管理。在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开始计算的节能服务期内，负责灯具质保、灯具

更换所需的备品备件。项目竣工后半年内将竣工资料移交给项目招标人归档，项目

合同期满后，将本项目的全部设备设施移交给招标人使用，全部设备设施归项目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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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人所有，中标人不再收取任何费用；在项目合同期满前，提供节能服务期后两年

必需的备品备件。中标人将根据合同规定方式获得投资回报。 

二、中标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

根据广日电气测算，预计该项目第三、第四标段合同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 8000

万元。本次中标对公司 2013 年的经营业绩不会产生直接影响，但对未来的经营业绩

将产生积极影响。本次中标有利于加快广日电气在 LED 领域的发展，增加业务规模，

进一步提升广日电气 LED 产品的市场影响力。 

三、风险提示 

1、招标人与中标人将于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，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


